
「本市八德路四段、東寧路、市民大道
五段及八德路四段106巷所圍街廓解除
『2個分區開發方式辦理』規定」研議案 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

104年10月15日 



基地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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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機廠 

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為 
商業區((第三種商業區)(依都市計畫書規定辦理))，
面積共計2.66公頃， 
(含商業區1.86公頃，公園廣場0.8公頃)。 

私有土地 
(1,977m2) 

 
京華城購物中心 
(16,485m2) 

(8,136m2) 



周邊重大建設分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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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機廠 
鐵道文化古蹟 

信義計畫區 
具會議、展覽、辦公、
金融、旅館等功能 

國父紀念館 
具文藝休閒功能 

 

臺北文化體育園區 
大巨蛋、旅館、辦公、
文創商場，及菸廠古蹟 

京華城 

    本案基地周圍未來將聚集各種
金融、辦公展演、休閒文化、消
費文藝等複合型商業機能及多向
文化元素，形成商業文化主軸的
新型態商圈空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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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由 
 京華城西北側部分地主（共計10位）不服本府103年公告都市計畫
「2個分區開發方式辦理」之開發規模規定，自104年3月起向都發
局及臺北市議會提出陳情，建請透過都市計畫變更解除2個分區開
發限制。陳情人表示該規定實不可行，理由如下： 

1. 威京公司僅就其土地進行開發，未依本府80年2月13日公告規定整體開
發。 

2. 陳情人及鄰近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20餘年來均閒置荒廢，其上房屋破爛
不堪無法修繕居住，不但影響市容觀瞻，亦影響當事人財產權益。 

3. 威京公司於京華城西北側仍擁有少部分土地，而威京公司與陳情人等兩
造就本府80年公告回饋負擔內容仍在訴訟中，尚無整合開發之可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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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A 

80年公告都市計畫 103公告都市計畫 

陳情變更 
都市計畫，
解除開發
限制。 

2個分區開發範圍(A、B) 



現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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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東側：京華城購物中心（90年營運迄今） 
基地西北側：多係領有55～59年間建照，屋齡約40年之

4層樓建築，現況一樓部分為店鋪使用，其
餘樓層為住宅使用。 

1 
2 

3 
4 

5 

6 

8 9 

7 

1 

2 

3 

4 

5 

6 

7 

8 

9 



產權分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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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華城 
(16,485m2) 

陳情人產權 
位置(10人， 
1,231m2) 

經陳情人表示
亦有京都建設
以私人名義持
有產權 

238m2 

240m2 

268m2 

23.13m 

23.13m 



80年都市計畫規定 
 

 80年2月13日公告規定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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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規定 備註 

使用項目 限公眾服務空間、國際購物中心、國際觀光旅館、辦公大樓、
文化休閒設施、停車場，共六種使用。 

建蔽率、 

容積率 

捐地後，其建蔽率依商三之標準(70%)；容積率依78年11月2
日第6次專案小組會議所提「京華再開發計畫案不同使用強度
建築面積比較表」之第6案計算(即容積率依整個基地面積計算
為392％(70％×560％)，但不應損及其原已申請執照之樓地板
面積（共120,284.39平方公尺）為標準。  

整體開發 為避免土地畸零不整、坵塊過於瑣碎，本基地採大街廓整體開
發，由威京公司整體開發。 

已完成 

捐地 本案應捐地30%規劃設計為公園、廣場之用，並登記為市政府
所有，以回饋社會大眾。(基地西南側公園廣場、偶戲博物館) 

已完成 

停車空間 本計畫區應增建捐地後土地20%之樓地板面積，作為停車空間
，開放供公眾使用。 

已完成 

 

整體開發範圍 
(總面積2.66公頃) 



開發經過 
 因威京公司整合西北角土地不順遂，全街廓分為一、二期土地
，一期先行開發成京華城購物中心，二期土地迄今尚未開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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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
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分期開發，本府始核發京華城購物中心建照。 

北 
第一期 
(京華城) 

第二期 

1. 京華城公司表示無整體開發意願。 
2. 一、二期土地所有權人現各有其開發計畫。 
3. 80年原都市計畫公告實施迄今一、二期土地所有權人

仍無法整合。 

102.6.26市都委會研議，
決議支持解整體開發 

後續： 



103年都市計畫規定 
 103年5月13日公告 

   -----修訂整體開發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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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前 變更後 備註 

本基地開發方式應
採大街廓整體開發
為原則。 

本基地採分區開發
方式辦理。 

(詳右上圖) 

1.考量該區已無全街廓整體開發
需求，又為改善居住環境、促進
地區發展、提升整體都市環境品
質，刪除原計畫大街廓整體開發
規定。 

2.為避免後續開發過於畸零，本
基地採2個分區開發方式辦理。 

本案開發計畫應由
威京公司整體開發
。 

(刪除) 

B A 

2個分區開發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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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華城 
(16,485m2) 

劃定更新
單元範圍 

提送都市更新審查情形 
103.05.21申請自劃更新單元 
103.09.15函發退補通知(補充書件資料) 
103.10.15補正掛號 
104.07.03向臺北市議會陳情，訴求變更都市計畫 
104.07.15主動撤回申請劃定更新(本府104.07.17同意撤回) 

(未提送 
事業計畫 
及權變計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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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華城 
(16,485m2) 

都審範圍
(1,231m2) 

238m2 

240m2 

268m2 

 兆鑫建設辦公大樓新建工程
未來擬新建作辦公大樓使用 

      1F：一般零售業甲組 
      2~14F：一般事務所 
      B1~B3：停車空間 

23.13m 

23.13m 

提送都市設計審查情形 
本案因不符103年分區開發規定， 
其提送都審內容經本局104年4月28日予以駁回。 



都市發展局研析意見 
 本案基地南側鄰近臺北機廠、臺北文化體育園區等重大建設，惟
倘土地所有權人囿於本府103公告都市計畫案之2個分區開發規
定，將使屋齡近50年之建物無法更新改建，恐有公共安全之虞，
且造成都市景觀衝擊，無法與周邊本市重要文化園區相呼應。 
 

 本案如解除2個分區開發規定，未來可透過都市設計方式維持區
域景觀一致性。另依西北側部分地主提送之都市設計審議範圍，
經檢討未造成鄰地畸零地疑慮(鄰地單獨建築可符合土管基地最
小寬深度規定)。 
 

 惟經檢視西北側部分地主提送都市設計審議範圍外之鄰地基地規
模多未達300平方公尺，與本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規範劃定更新
單元之規模相距甚遠，恐影響鄰地申請更新容積獎勵之權益，爰
建議本案範圍未來開發者應檢討街廓內相鄰土地面積符合本市都
市更新自治條例最小劃定更新單元規模規定，始得准予次分區開
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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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請討論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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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針對京華城西北側範圍(1,977m2)， 

 方案一：維持103年公告都市計畫案規定，須整體開發。 

 方案二：毋須依103年公告都市計畫案規定，西北側土地可單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獨興建，惟應符合商三最小基地寬深度規定。 

 方案三：有條件放寬103年公告都市計畫案規定。參照都市 

                    更新相關規定，西北側土地申請者應檢討街廓內相鄰 

                    土地面積符合最小劃定更新單元規模規定，即不損及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鄰地申請更新容積獎勵之權益，始得准予次分區開發。 

研
析
處
理
方
式 

80年公告都市計畫 103公告都市計畫 

2個分區開發範圍(A、B) 



 

簡報結束 

提請討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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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華城-大事紀 

時間 歷程 

80.2.13 公告「『修訂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(保護區，農業區除外)計畫(通盤檢討)案』內
有關八德路4段、東寧路、縱貫鐵路、八德路4段106巷所圍地區（原唐榮鐵工
廠）土地使用計畫案」 

85.8.14 京華城購物中心都市設計審議原核備 

87.2.10 京華城購物中心都市設計審議核備(京華城變更設計修正核備報告書) 

87.4.17 威京、京華城、京都等公司簽訂公園廣場設施捐建切結書 

87.5.8 核發京華城購物中心建照（87建字第212號） 

90.11.5 核發京華城購物中心使照（90使字第350號） 

99.4.12~
迄今 

京華城多次檢送都市計畫變更計畫書過府，惟因涉土地使用、容積率、變更回
饋、整體開發等疑義，故檢還計畫書予京華城(迄今共計6次)。 

100.8.25~
101.8.30 

市府研提原都市計畫基準容積率認定等議題之研議案，經3次專案小組
（100.10.3、101.3.27、101.5.16），2次委員會議（100.8.25、101.8.30），
結論：基準容積率請市府依權責辦理（本府認定392％）。 

102.6.26 市府研提解整體開發研議案，經該次委員會議決議，委員支持解除整體開發規
定；法源依據之適用依都市計畫法及內政部相關函釋規定逕予認定。 

103.5.13 解除本案整體開發，並修訂為採2個分區開發方式辦理，使京華城得與西北側私
人土地分區開發。 



80.2.13都市計畫書規定： 
 

一、由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，限公眾服務空間、
國際購物中心、國際觀光旅館、辦公大樓、
文化休閒設施、停車場，共6項使用。 

二、應捐地30％規劃設計為公園、廣場之用，
並增建捐地後土地20％樓地板面積作為停
車空間，並開放供公眾使用。 

三、容積率392%，但不損及原已申請執照之樓
地板面積(120,284.39平方公尺)。 

四、由威京公司整體開發。 

京華城-都市計畫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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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,977m2) 

私有 
土地 

總面積約2.66公頃 

京華城購物中心 
(16,485m2) 

(8,136m2) 

分區範圍 

103.5.13解整體開發都市計畫書規定： 
        刪除原計畫大街廓整體開發規定，
惟為避免後續開發過於畸零，本基地採2
個分區開發方式辦理。(即該基地未來倘新建、

改建建物，應依各次分區(A、B)作整體開發。) 

使用分區： 
商業區((第三種商業區) 
(依都市計畫書規定辦理)) 

1.為改善居住環境、促進地區發展。 
2.京華城與西北側土地整合不順。 
3.該區已無全街廓整體開發需求。 

A B 



京華城 

陳情人產權 
位置(10人， 
1,231m2) 

疑似京都建設 
持有產權位置 
(11人，229m2) 

經陳情人表示
亦有京都建設
持有產權位置 
(9人，152m2) 

4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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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送都市設計審查情形 

開放空間 


